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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色危險標誌通知函範例 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
機關地址： ○○○ 
聯絡人： ○○○ 
聯絡電話： ○○○ 
電子郵件：○○○ 

○○○政府函 函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

發文日期： 

發文字號：  字第     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說明二 

主旨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○○鄰○○號建築物經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

虞，本府業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張貼紅色危險標誌通知停止

使用，請依說明二辦理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災害防救法及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辦理。 

二、旨案建築物經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虞，請於○○年○○月

○○日前依下列之一辦理： 

(一)結構修繕：旨案建築物受災之結構構件，經修繕達原有

建築物可正常使用狀態，檢具由專業技師或建築師出具

之結構構件修繕結果報告書（如附件），報請本府同意

後，解除紅色危險標誌。 

(二)結構補強：旨案建築物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1、原有合法

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辦法及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

第 8 章規定辦理補強（限合法建築物，補強規模涉建築

法第 9 條及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者，應依建築法規定申請

建築許可），檢具由專業技師或建築師簽證之補強設計

圖、監造證明，及營造業出具之竣工證明，報請本府同

意後，解除紅色危險標誌。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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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拆除：旨案建築物拆除完竣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報請

本府同意後，解除紅色危險標誌 

三、逾期未改善或改善後仍有危害公共安全者，本府得依建築

法第 81 條規定限期命所有人拆除；逾期未拆者，得強制拆

除之。 

四、如對旨揭建築物之危險標誌評估結果有異議者，得依災害

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 7條規定申請複評。 

五、（得視需要自行增修內容）。 

正本：○○○君 

副本：○○府○○處○○科 

〇長 〇 〇 〇 

 


